
《瑜伽師地論》架構 漢地所傳「彌勒菩薩說，唐玄奘譯」 承受初期佛法的精義，進一步的安立大乘瑜伽與唯識學。

這一根本的，原始的唯識學的特質，是非常明顯的。

分成五分：100 卷

（一）〈本地分〉 境 境體 易知 一、五識身相應地 （卷1前）

（卷1-50） 難知 二、意地 （卷1後-卷3） 〈意地〉中，說明心意識，有漏與無漏種子，確立瑜伽唯識學的根本。

境相 粗 三、有尋有伺地 （卷4-卷10）

中 四、無尋唯伺地 （卷4-卷10）

細 五、無尋無伺地 （卷4-卷10）

境用 定（勝） 六、三摩呬多地 （卷11-卷13前）

散（劣） 七、非三摩呬多地 （卷13後）

境位 有心（顯） 八、有心地 （卷13後）

無心（隱） 九、無心地 （卷13後）

行 通行 初 十、聞所成地 （卷13後-卷15）

中 十一、思所成地 （卷16後-卷19）

後 十二、修所成地 （卷20）

別行 劣 十三、聲聞地 （卷21-卷34前） 無著傳述了彌勒學，又總括《瑜伽論‧本地分》與〈抉擇分〉的要義，

而作精簡的《顯揚聖教論》，這是彌勒學的整理。

十四、獨覺地 （卷34後）

勝 十五、菩薩地 （卷35-卷50前） 〈菩薩地〉的〈真實義品〉中，闡明了性相空有的正義。

依《瑜伽師地論‧菩薩地》，取大乘經說而明大乘唯識，

造《莊嚴大乘經論》，這是大乘的「莊嚴」論。

果 十六、有餘依地 （卷50後）

十七、無餘依地 （卷50後）

（二）〈攝決擇分〉 抉擇十七地中『深隱要義』之集成。 抉擇〈本地分〉而作〈攝抉擇分〉（可能有無著的見解在內）。

（卷51-80） 對《瑜伽》的阿賴耶識，以八相論證其決定是有的；依阿賴耶建立流轉與還滅。

真諦譯《決定論藏》相當於卷51-卷54。

卷75-卷78與《解深密經》相同。

卷79-卷80與為古《寶積經》的本母。

（三）〈攝釋分〉 經典解釋儀法（儀則）之集成。 對《阿含經》教體等的解釋。

（卷81-82）

（四）〈攝異門分〉 經典中一些同義異語，從白品與黑品將之歸類並說明。 經中以不同名字來表達同一內容的解說。

（卷83-84）

（五）〈攝事分〉 「契經事」與「調伏事」之本母（抉擇宗要） 「契經事」之本母（卷85-卷98）

（卷85-100） 事（Vastu）基本典籍之意 「調伏事」之本母（卷99-卷100）


